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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６

，

２９９．３６ ６

，

２３１．１８

投资性房地产

１０６．０５ １０７．１９

固定资产

１２４

，

８００．２７ １１８

，

７１３．０１

在建工程

３７

，

００９．１１ ３５

，

２８８．７９

工程物资

１

，

０８２．２７ １

，

２２５．１８

无形资产

３５

，

１５１．２６ ３４

，

５０８．４８

商誉

１３５

，

３３６．２７ １３５

，

３３６．２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９３．６７ ３０２．８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

，

０４１．８１ １

，

５４４．７９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４２

，

１２０．０７ ３３３

，

２５７．７１

资产总计

７３８

，

２３３．８２ ６５７

，

７０１．１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２００９／３／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２０８

，

９０６．００ １６１

，

５５０．００

应付票据

１０４

，

９３９．８３ ８８

，

９８２．０５

应付账款

５６

，

２７２．６６ ３４

，

０１１．０３

预收款项

１０

，

３１８．９１ ５

，

３４６．０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６９４．４８ ７２４．４１

应交税费

－２

，

４５３．３９ －３

，

７０４．０８

应付利息

２５４．７４ ２８３．０４

应付股利

１

，

９９９．１２ ６

，

９９９．１２

其他应付款

６

，

５７４．２３ ６

，

２６７．７４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７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９４

，

５０６．５９ ３０４

，

４５９．３４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４４

，

９１１．００ ２６

，

０１４．６４

长期应付款

１

，

００１．４４ ３

，

１９４．５２

专项应付款

４

，

９４６．４４ １

，

８６９．０６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

，

８４１．３１ ２

，

１５２．３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５

，

７４５．０８ ５

，

７６０．０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５９

，

４４５．２７ ３８

，

９９０．６２

负债合计

４５３

，

９５１．８６ ３４３

，

４４９．９６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５０

，

４８０．０６ ５０

，

４８０．０６

资本公积

２００

，

３４７．５６ ２２９

，

３８８．３５

减：库存股

－ －

盈余公积

８

，

６４２．１３ ８

，

４１１．９６

未分配利润

１１

，

１０３．１８ １１

，

２２１．３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７０

，

５７２．９４ ２９９

，

５０１．７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３

，

７０９．０２ １４

，

７４９．３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８４

，

２８１．９５ ３１４

，

２５１．１５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７３８

，

２３３．８２ ６５７

，

７０１．１１

２

、备考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８

年

一、营业收入

９６

，

１７７．９１ ４３３

，

４０９．４６

减：营业成本

８２

，

８８７．０１ ３７４

，

４６６．９２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１．７６ ３６３．１０

销售费用

１

，

３７６．６８ ７

，

４４５．０６

管理费用

３

，

８４１．３８ １４

，

０３５．４５

财务费用

３

，

５０３．１０ １５

，

３５８．２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７４．４５ １

，

０８４．１１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４０．３１ －９０．６９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６６．０９ －２３７．８３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７５．８３ －３０１．７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列）

４

，

９７６．６３ ２０

，

３２８．１０

加：营业外收入

４４１．５８ ６

，

５７３．３４

减：营业外支出

７９．６７ ７８９．２６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２１．１４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５

，

３３８．５５ ２６

，

１１２．１８

减：所得税费用

１

，

８５１．４０ ６

，

６０６．３６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３

，

４８７．１４ １９

，

５０５．８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

３０４．６８ １６

，

６４１．８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８１７．５４ ２

，

８６４．０２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８ ０．３３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０８ ０．３３

三、标的资产盈利预测

根据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的利安达专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２３０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标的资产

２００９

年度的盈

利预测报表如下：

（一）盈利预测编制基础

根据南一农集团与红太阳股份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红太阳股份拟向南一农集团定向增发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南一农集团以所持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和南一农集团本部全部农药类经营性资产认购本次定向增发的股

份。 南一农集团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将全部农药类经营性资产以增资扩股的方式， 投资到了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

司。 本盈利预测编制公司范围为：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本盈利预测

２００８

年度已审实现数是以南一农集团拟投出资产业经中国注册会计师审定的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财

务报表经合并抵销后填列，

４－１２

月预计可实现金额是将可能发生的内部交易抵销后填列。

本备考盈利预测报告根据标的资产预测期间生产经营计划、营销计划、投资计划等为依据，在充分考虑以下列各项基本

假设的前提下，采取稳健的原则，根据发生的经济业务在收入与成本费用配比一致的基础上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编制的。 编制

本备考盈利预测报告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编制该盈利预测所依据的会计政策在各重要方面均与南一农集团实际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一致，该等会计政策及核算

方法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的规定和要求。

（二）编制盈利预测的各种假设

根据本公司所处地区和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及预测期间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和经营条件，以及本公司所处行业的

特征，作以下方面的基本假设：

１

、所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现行法律、法规、财经政策及公司所在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动；

２

、各项经营业务所涉及的国家或地区目前的政治、经济、法律无重大改变；

３

、现行信贷利率和外汇汇率将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４

、国家或地方的纳税基准和税率无重大改变；

５

、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能够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主要原材料价格和产品售价无重大改变；

６

、计划经营项目和投资项目能按期实现或完成；制定的生产、销售计划能如期实现，无重大变化；

７

、主要营运支出于发生当月支付，所能发生的成本和费用的重大变动均在管理层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８

、应收及应付关联公司收入及费用的计算基准，与相关协议所载的计算基准一致；

９

、可继续使用目前已获得的银行信用额度（包括抵押及保证），所需资金能持续获得相关银行支持，包括到期银行借款

的延期及必要的借款额度；

１０

、预测期间，生产经营不会因劳资争议或其他不能控制的原因而蒙受不利影响。

１１

、盈利预测期间不会受重大或有负债的影响而导致营业成本的增长；

１２

、高层管理人员无舞弊、违法行为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１３

、在盈利预测期间将不会发生重大的通货膨胀；

１４

、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资产的公允价值无较大变动；

１５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已审实现数

２００９

年预测数

１－３

月已审实现数

４－１２

月预测数 合计

一、营业收入

１０１

，

８０１．５９ ２７

，

９０１．１６ ９１

，

４８０．７３ １１９

，

３８１．８９

减：营业成本

７０

，

４７２．６８ １９

，

５７７．６１ ５９

，

１２０．２０ ７８

，

６９７．８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１２．１１ ４１．４９ ５２０．２８ ５６１．７８

销售费用

１

，

６８２．００ ３７４．３５ ６１６．１３ ９９０．４８

管理费用

５

，

８０３．０４ １

，

４６４．２７ ４

，

６３１．０４ ６

，

０９５．３１

财务费用

３

，

１７６．７０ １

，

２１７．８３ ３

，

３９０．７５ ４

，

６０８．５９

资产减值损失

９７．４７ ２３３．２６ ３７０．４１ ６０３．６６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０．２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总额以“

－

”号

填列）

２０

，

２５７．８４ ４

，

９９２．３６ ２２

，

８３１．９２ ２７

，

８２４．２８

加：营业外收入

６１１．２８ ４１４．４１ ０．００ ４１４．４１

减：营业外支出

２７７．４３ ５２．６２ ０．００ ５２．６２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

填列）

２０

，

５９１．６９ ５

，

３５４．１５ ２２

，

８３１．９２ ２８

，

１８６．０７

减：所得税费用

５

，

０２５．９５ １

，

３４５．４３ ５

，

７０７．９８ ７

，

０５３．４１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５

，

５６５．７３ ４

，

００８．７２ １７

，

１２３．９４ ２１

，

１３２．６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５

，

４０９．７０ ４

，

０１３．９０ １７

，

１２３．９４ ２１

，

１３７．８４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５６．０３ －５．１８ ０．００ －５．１８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６９ ０．１８ ０．７６ ０．９４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６９ ０．１８ ０．７６ ０．９４

注：每股收益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本次交易拟新发行的股份数

四、上市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

根据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的利安达专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２３１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备

考盈利预测报表如下：

（一）盈利预测编制基础

根据本公司与南一农集团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本公司拟定向增发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南一农集团以所持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南京红太阳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和南一农集团本部全部农药类经营性资产认购本次定向增发的股份。 南一农集团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将全部农药类经营性资产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投资到了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本备考盈利预测编制范

围为：本公司及下属全部子公司，南一农集团拟投入的上述公司。

本盈利预测

２００８

年度已审实现数是以本公司拟投出资产业经中国注册会计师审定的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财务报

表经合并抵销后填列，

４－１２

月预计可实现金额是将可能发生的内部交易抵销后填列。

本备考盈利预测报告根据公司预测期间生产经营计划、营销计划、投资计划等为依据，在充分考虑以下列各项基本假设

的前提下，采取稳健的原则，根据发生的经济业务在收入与成本费用配比一致的基础上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编制的。 编制本备

考盈利预测报告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编制该盈利预测所依据的会计政策在各重要方面均与本公司实际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一致，该等会计政策及核算方法

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的规定和要求。

（二）编制盈利预测的各种假设

１

、基本假设

根据本公司所处地区和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及预测期间的内外部经济环境和经营条件，以及本公司所处行业的

特征，作以下方面的基本假设：

（

１

）本公司所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现行法律、法规、财经政策及公司所在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无重大变动；

（

２

）本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所涉及的国家或地区目前的政治、经济、法律无重大改变；

（

３

）现行信贷利率和外汇汇率将在正常范围内波动；

（

４

）国家或地方的纳税基准和税率无重大改变；

（

５

）本公司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能够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主要原材料价格和产品售价无重大改变；

（

６

）本公司计划经营项目和投资项目能按期实现或完成；制定的生产、销售计划能如期实现，无重大变化；

（

７

）本公司主要营运支出于发生当月支付，所能发生的成本和费用的重大变动均在管理层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

８

）应收及应付关联公司收入及费用的计算基准，与相关协议所载的计算基准一致；

（

９

）本公司可继续使用目前已获得的银行信用额度（包括抵押及保证），所需资金能持续获得相关银行支持，包括到期银

行借款的延期及必要的借款额度；

（

１０

）预测期间，生产经营不会因劳资争议或其他不能控制的原因而蒙受不利影响。

（

１１

）本公司盈利预测期间不会受重大或有负债的影响而导致营业成本的增长；

（

１２

）本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无舞弊、违法行为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１３

）在盈利预测期间将不会发生重大的通货膨胀；

（

１４

）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资产的公允价值无较大变动；

（

１５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２

、特定假设

本备考盈利预测报告是假设其相关资产重组能够成功完成基础上编制的。

（三）上市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已

审实现数

２００９

年预测数

１－３

月已审实现

数

４－１２

月预测数 合计

一、营业收入

４３３

，

４０９．４６ ９６１７７．９１ ３６５

，

９３９．５８ ４６２

，

１１７．４９

减：营业成本

３７４

，

４６６．９２ ８２８８７．０１ ３１０

，

４８１．９５ ３９３

，

３６８．９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６３．１０ ４１．７６ ５４５．２８ ５８７．０４

销售费用

７

，

４４５．０６ １３７６．６８ ６

，

６７５．７２ ８

，

０５２．４０

管理费用

１４

，

０３５．４５ ３８４１．３８ １１

，

６９８．５４ １５

，

５３９．９２

财务费用

１５

，

３５８．２０ ３５０３．１１ １０

，

９９２．５８ １４

，

４９５．６９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０８４．１１ －４７４．４５ １

，

０４０．２７ ５６５．８２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

填列）

－９０．６９ ４０．３ ９．９１ ５０．２１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２３７．８３ －６６．０９ －２１９．６８ －２８５．７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３０１．７７ －７５．８３ －２３７．６８ －３１３．５１

二、营业利润（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２０

，

３２８．１０ ４９７６．６３ ２４

，

２９５．４７ ２９

，

２７２．１０

加：营业外收入

６

，

５７３．３４ ４４１．５８ ２

，

１６１．５０ ２

，

６０３．０８

减：营业外支出

７８９．２６ ７９．６７ ２２４．０６ ３０３．７３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２１．１４ ０ － －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２６

，

１１２．１８ ５３３８．５４ ２６

，

２３２．９１ ３１

，

５７１．４５

减：所得税费用

６

，

６０６．３６ １８５１．４ ６

，

２２９．７５ ８

，

０８１．１５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列）

１９

，

５０５．８２ ３４８７．１４ ２０

，

００３．１６ ２３

，

４９０．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６

，

６４１．８０ ４３０４．６８ １７

，

９８７．８８ ２２

，

２９２．５６

少数股东损益

２

，

８６４．０２ －８１７．５４ ２

，

０１５．２８ １

，

１９７．７４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３ ０．０８ ０．３６ ０．４４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０．３３ ０．０８ ０．３６ ０．４４

（

上接
B 6

版
）

第二节 绪言

红太阳股份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为：红太阳股份向南一农集团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其直接持有的南京生化

１００％

股权、安徽生化

１００％

股权和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股权。根据《重组办法》、《上市

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 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红太阳股份委托，为本次交易出具意

见，并制作本报告书。

本独立财务顾问所依据的资料由相关各方提供，提供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保证资

料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独立财务顾

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责任。

本报告书是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重组规定》、《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财务顾问业务指引》、《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精神，经审慎

尽职调查后出具的，旨在对本次交易作出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供红太阳股份全体股东及有关方面参考。

第三节 声明与承诺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本报告书是在假设本次交易各方当事人均按照相关协议条款全面履行其职责的基础上

提出的。

一、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向独立财务顾问提供了出具本报告书所必需的资料，并且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二）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本报告书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

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

（三）独立财务顾问的职责范围并不包括应由红太阳股份董事会负责的对本次交易商业可行性的评论。 本报告书旨在通过

对《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所涉

内容进行详尽核查和深入分析，就本次交易是否合法、合规以及对红太阳股份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合理发表独立意见。

（四）对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或需要法律、审计、评估等专业知识来识别的事

实，独立财务顾问主要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意见、说明及其

他文件做出判断。

（五） 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任何解释或

者说明。

（六）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不构成对红太阳股份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报告书所作出

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红太阳股份董事会发布的《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第一农

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公告、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意见》和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财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法律意见书和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等文件之全文。

二、独立财务顾问承诺

（一）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披露的

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进行了充分核查，确信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要求；

（三）本独立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红太阳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重组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本独立财务顾问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专业意见已提交独立财务顾问内核机构审查，内核机构同意出具此

专业意见；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在与上市公司接触后至担任独立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

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红太阳股份与南一农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南一农集团以其直接持有的南京生化

１００％

股权、

安徽生化

１００％

股权和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评估作价认购红太阳股份发行的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红太阳股份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向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等议案。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８

《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

基准日，标的资产账面值

７４

，

０７４．９５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０８

，

３９３．３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３４

，

３１８．４０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１８１．３３％

。

本次交易定价即为

２０８

，

３９３．３５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９．２８

元

／

股。 据此测算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２４

，

５６１

，

８０２

万股。

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其实施尚需履行公司股东大会的表决通过、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

组的核准、中国证监会对南一农集团因认购本次非公开股份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申请的核准等程序。 本次交易能否通

过上述批准及通过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南京生化

（

１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７６

，

９５２．３５１９５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杨寿海

住所：南京高新开发区化学工业园内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００３８

经营范围：农药生产（按许可证经营）；化工机械、包装材料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销售；仓储。

（

２

）公司历史沿革

①

公司设立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注册资本为

３８

，

１００

万元，其中，南京第一农药厂以货币资金出资

１９

，

８１２

万元，占注册

资本

５２％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

１８

，

２８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８％

。 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出资进行

了验证，并出具了苏华会验【

２００２

】第

３４３

号验资报告。 公司设立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元：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方式 占注册资本比例

南京第一农药厂

１９

，

８１２

现金

５２％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

，

２８８

现金

４８％

合计

３８

，

１００

现金

１００％

② ２００５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经股东会决议，南京第一农药厂将持有的

４７％

股权转让给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５％

股权

转让给江苏长江涂料有限公司，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５

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

，

１９５ ９５％

江苏长江涂料有限公司

１

，

９０５ ５％

合计

３８

，

１００ １００％

③ ２００６

年减资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５

日，经股东会决议，南京生化以减少其对红太阳集团债权的方式减少红太阳集团出资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南

京生化注册资本减至

１８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减少后， 红太阳集团出资额为

１６

，

１９５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８９．４８％

；江苏长江涂料有限公司出资额为

１

，

９０５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５２％

。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南京生化在江苏经济报刊登《减资公告》：“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册资

本由

３８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减资到

１８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减资不影响本公司偿债能力，债权人如有异议请与本公司联系”。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５

日，江苏华证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减资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苏华证验字（

２００６

）

１３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出具了 《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公司变更 ［

２００６

］第

０９２８０００１

号）。 公司减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减资前 减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红太阳集团

３６

，

１９５ ９５．００％ １６

，

１９５ ８９．４８％

江苏长江涂料

１

，

９０５ ５．００％ １

，

９０５ １０．５２％

合计

３８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④ ２００６

年增资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南京生化唯一的贷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高淳县支行明确表示，南京生化被减去的注册资本如不能在同一

个会计年度恢复，则南京生化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贷款将在到期后收回。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经南京生化股东会决议，同意南一农集团对南京生化增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以无形资产评

估作价出资

１２

，

６８８

万元，以现金出资

７

，

３３２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８

，

１００

万元增至

３８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增资的无形资产（吡啶成熟工业化技术）出具苏华会评报字

（

２００６

）

５－２５

号《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无形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价值为

１２

，

６６８

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出资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苏华会验字【

２００６

】

５

—

０５０

号《验

资报告》。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公司变更［

２００６

］

第

１２１５０００２

号）。 南一农集团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南一农集团

－ － ２０

，

０００ ５２．５０％

红太阳集团

１６

，

１９５ ８９．４８％ １６

，

１９５ ４２．５０％

江苏长江涂料

１

，

９０５ １０．５２％ １

，

９０５ ５．００％

合计

１８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⑤ ２００７

年股权转让

经股东会决议，南一农集团将所持南京生化

３．５％

股权、江苏长江涂料有限公司将所持南京生化

５％

股权转让给红太阳集

团。 公司就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出具的《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针对本次长江涂料有限公司与红太阳集团之间的

５％

的股权为协议转让，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规定，该协议转让

应经省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的问题， 高淳县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认为该股权协议转让为母子公司之间的行

为，合法有效。 虽然红太阳集团取得南京生化

５％

股权存在瑕疵，但红太阳集团向南一农集团转让其持有的南京生化

５１％

股

权时，履行了审计、评估、审批和挂牌程序，转让程序合法、有效，红太阳集团的瑕疵行为不影响南一农集团合法拥有南京生

化的全部股权。 南一农集团红太阳集团和长江涂料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提出异

议，红太阳集团和长将涂料有限公司将根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意见协商解决。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红太阳集团

１６

，

１９５ ４２．５０％ １９

，

４３１ ５１．００％

南一农集团

２０

，

０００ ５２．５０％ １８

，

６６９ ４９．００％

江苏长江涂料

１

，

９０５ ５．００％ － －

合计

３８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

，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⑥ ２００７

年出资形式变更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６

日，就南京生化

２００６

年增资，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下发了《关于对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

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的处理意见》（高国资经［

２００７

］

５２

号），认为南京生化增资前未向其进行申报备案，要求南京生化增资

必须向其提出申请，并按国家国有资产管理相关审批程序规定办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苏华会验［

２００７

］

５－０１８

号）。 根据该验资报告，南

京生化申请对南一农集团以无形资产出资的

１２

，

６６８

万元进行整改，变更为以

１２

，

６６８

万元货币资金出资，截止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南京生化已收到南一农集团出资的

１２

，

６６８

万元货币资金。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高淳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出具了《关于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增资事

项的确认函》（高国资［

２００８

］

７

号）。 根据该确认函，南一农集团已将

１２

，

６６８

万元的无形资产出资变更为同等金额的货币出

资，高淳县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对此予以认可。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南京生化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南一农集团出资方式由

１２６６８

万元无形资产变更为货币

１２

，

６６８

万

元出资，并通过章程修正案。 根据《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修正案》，南一农集团的出资

１８

，

６６９

万元全部为

货币出资。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南京生化提出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请求将原

１２

，

６６８

万元无形资产出资变更为同等金额现金出资，注

册资本不变。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核发了更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９１０００００１３５５

）。 根据上述文件，上述出资形式变更事宜已经办理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⑦ ２００９

年股权转让

为支持南一农集团对红太阳股份的重组，避免同业竞争，解决红太阳集团对交易标的的资金占用问题，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经南京生化股东会决议，红太阳集团将所持有的南京生化

５１％

的股权转让给南一农集团，该转让将按照《企业国有产权

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履行国有产权转让所必需的审计、评估与挂牌交易程序。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高淳县国资公司和

高淳县人民政府分别以高国资经（

２００８

）

８１

号和高政复［

２００８

］

１８

号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南京生化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５

号《评估报

告书》：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生化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７２

，

３６４．６０

万元，红太阳集团持有的南京生化

５１％

股权

对应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３６

，

９０５．９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南一农集团在南京产权中心以

３６

，

９０５．９５

万元的价格竞得红太阳集团持有的南京生化

５１％

的股权，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就上述转让行为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股权转让后，南一农集团持有南京生化

１００％

股权。

⑧ ２００９

年增资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南一农集团决定以非货币资产对南京生化增资

３８８５２．３５１９５

万元，增资后南京生化注册资本变更为

７６

，

９５２．３５１９５

万元。 天健兴业资产对以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为基准日的南一农集团拟增资非货币资产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

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４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出资进行了验证，并出具利安达验字

［

２００９

］ 第

Ａ１０１２

号 《验资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了 《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公司变更

［

２００９

］第

０３３１０００３

号）。

⑨ ２００９

年减资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为了本次重组的顺利进行，同时改善自身的财务状况，股东南一农集团同意减少南京生化的注册资本

３８８

，

５２３

，

５１９．５０

元，同时相应减少南京生化对其的债权

３８８

，

５２３

，

５１９．５０

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南京生化刊登了减资公告，并

向债权人发出通知函。 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减资尚待南京生化银行债权人的同意，有关减资程序尚在进行之中。

（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南京生化目前主要生产吡啶碱、百草枯、三氯吡啶醇钠和敌草快等杂环类农药及农药中间体。 其产品产能情况和主要用

途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产品名称 产能情况（吨

／

年） 主要用途

１

吡啶碱

１２

，

０００

俗称杂环类三药及三药中间体的“芯片”，可广泛用于农药、医药、

食用、饲料用添加剂、日用化工、轮胎工业等领域

２

百草枯

９

，

０００

属常用杂环类除草剂，具有杀草不杀根、安全环保、快速触杀型以

及没有漂移性等茎叶处理除草剂等优良特点，广泛应用于草原更

新，草坪更新，免耕栽培除草，玉米、大豆、棉花行间除草，森林防

火，山坡除草、棉花、马铃薯等农作物催枯等。

３

三氯吡啶醇

钠

１０

，

０００

属农药中间体，主要用于生产高效环保型杀虫剂毒死蜱。

４

敌草快

６００

属快速触杀型灭生性茎叶处理除草剂，可广泛应用于果园、茶园、

橡胶园、玉米、甘蔗、棉花、蔬菜行间除草及植物的催枯。

（

４

）近两年一期简要财务数据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利安达审字利安达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６３

号审计报告，南京生化最近两年一期

的简要备考财务数据如下：

①

简要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１５

，

９６９．６８ １３８

，

１０４．００ １０３

，

６６５．８０

总负债

７０

，

５７０．６８ ５５

，

３４０．７１ ２８

，

６２１．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５

，

３９９．００ ８２

，

７６３．２９ ７５

，

０４４．５９

②

简要利润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０

，

９６３．２４ ８４

，

５８９．９０ ７９

，

８２９．４９

利润总额

１

，

９９４．３３ １０

，

２８５．２０ １６

，

０９４．６２

净利润

１

，

４８８．０６ ７

，

７１８．７０ １０

，

９６７．６２

③

简要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１３

，

３９１．３０ －２

，

５８５．８４ －２３

，

２８９．０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４３４．６７ －５

，

１７０．５１ －３

，

１１６．４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６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５９９．９４ ２６

，

５３１．２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８

，

９５６．６３ ８４３．５９ １２５．８２

（

５

）业务资质情况

南京生化在南一农集团未以南一农本部农药资产向其增资之前，实际从事的经营业务为吡啶碱和百草枯的生产；在南

一农集团增资之后，目前实际从事的经营业务为吡啶碱、百草枯、三氯吡啶醇钠的生产。 待南京生化办理完毕南一农集团本

部农药资产涉及的百草枯和敌草快生产业务涉及的有关政府许可后，南京生化实际从事的经营业务将为吡啶碱、百草枯、敌

草快和三氯吡啶醇钠的生产。 南京生化所需经营许可取得情况如下：

①

农药生产企业开办核准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３３

号公告《

２００３

年农药核准企业名单》（第二批），南京生化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获得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药企业开办核准，核准期为

３

年。

根据《农药生产管理办法》（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发布，自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农药生产企业

核准有效期限为五年。 根据南京生化的书面说明，《农药生产管理办法》生效后，农药企业的核准有效期亦相应延长至五年

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南京生化向南京化学工业园区管委会提交的《申报企业延续核准申请》、南京化学工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向南京市经济委员会提交的 《关于南京红太阳生化化学有限责任公司农药企业延续核准的请示》

（宁化管内［

２００９

］

５

号），以及南京生化出具的书面说明，南京生化已向南京化学工业园区管委会提出农药企业核准申请，南

京化学工业园区管委会已将该延期核准申请上报南京市经济委员会。

②

安全生产许可证

南京生化现持有江苏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核发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苏

ＷＨ

安许证字

Ａ０００６０

），许可范围为百草枯（含量

＞４％

）、吡啶、

３－

甲基吡啶，有效期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

由于该证目前已经过有效期，公司目前正申请延期，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江苏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已受理南京生化关

于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的申请，并出具了《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受理申请通知书》（苏安危化［生］受字第

ＡＡ０００５４

号）。

在增资进入南京生化的南一农集团本部农药资产中，涉及新的百草枯业务生产线，以及敌草快、三氯吡啶醇钠、草甘膦

等有关资产，南京生化目前正在就该等资产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更新。

③

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登记证

南京生化现持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核发的 《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登记

证》（证号：

３２０１１２２９０

），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④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南京生化现持有南京市环境保护局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核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编号：

１１３１２２６３４０１

号），有效期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⑤

农药产品“三证”

南京生化现有的农药登记证书、产品标准、生产批准证书、生产许可证及毒性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登记证号 批准

／

许可证号 标准号 毒性

１

百草枯

３０．５％

母药

ＰＤ２００８１５０１ ＸＫ１３－２００－００９１６ ＧＢ１９３０７－２００３

中等

２

百草枯

２００

克

／

升水剂

ＰＤ２００８２０７２ ＸＫ１３－２００－００９１６ ＧＢ１９３０８－２００３

中等

３

吡啶

－ － － －

４ ３－

甲基吡啶

－ － － －

注

１

：吡啶和

３－

甲基吡啶属农药中间体，无需办理农药“三证”

在增资进入南京生化的南一农集团本部农药资产中，涉及新的百草枯业务生产线需办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

更新，涉及的敌草快产品需要重新办理《农药登记证》和《生产批准证书》，涉及的草甘膦原药产品需要重新办理《农药登记

证》和《生产许可证》。

根据南一农集团出具的承诺函，南一农集团承诺南京生化将尽快办理完毕从事百草枯、敌草快和草甘膦的生产业务涉

及的有关政府许可，包括，但不限于《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农药登记证》和《农药生产批准证书》；

南一农集团承诺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情况下， 对于该等政府许可未及时办理完毕而可能对红太阳股份造成的直接损失，

南一农集团将承担全部责任。

２

、安徽生化

（

１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安徽国星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１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杨寿海

住所：当涂经济开发区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４０５２１０００００３８７２

经营范围：农药中间体、兽药中间体、医药中间体、精细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品）、农业生命科学产业产

品的开发、制造、销售。

（

２

）公司历史沿革

①

公司设立

安徽生化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８

日，注册资本为

６

，

６００

万元，其中：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６

，

２７０

万元，占注册

资本

９５％

，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３３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５％

。 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出资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

苏华会验【

２００７

】

５－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 公司设立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方式 占注册资本比例

南一农集团

６

，

２７０．００

现金

９５％

国星投资

３３０．００

现金

５％

合计

６

，

６００．００

现金

１００％

② ２００７

年增资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月，经股东会决议，南一农集团以现金增资

５

，

２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增至

１１

，

８００

万元。 江苏华瑞会计师事

务所对上述出资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苏华会验【

２００７

】

５－０１９

号验资报告。 公司增资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南一农集团

１１

，

４７０．００ ９７．２０％

国星投资

３３０．００ ２．８０％

合计

１１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０％

③ ２００８

年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经股东会决议，国星投资将所持有的安徽生化

２．８％

的股权以

３３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南一农集团，转

让后南一农集团持有安徽生化

１００％

股权。

④ ２００９

年增资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经股东会决议，南一农集团以现金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６

，

２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增至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安徽

江南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出资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皖江会验【

２００９

】

００

号验资报告。

（

３

）主营业务

安徽生化目前主要生产吡啶碱和双甘磷。 其产品产能情况和主要用途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产品名称 产能情况（吨

／

年） 主要用途

１

吡啶碱

２５

，

０００

俗称杂环类三药及三药中间体的“芯片”可广泛用于农药、医药、

食用、饲料用添加剂、日用化工、轮胎工业等领域。

２

双甘膦

２０

，

０００

属农药中间体，主要用于生产除草剂草甘膦。

３

草甘膦

２０

，

０００

属有机磷类传导、内吸、灭生性除草剂。

（

４

）近两年一期简要财务数据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利安达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６２

号《审计报告》，安徽生化最近两年一期的合

并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①

简要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９

，

６４６．６０ ６０

，

１１７．７２ ２８

，

０９９．０５

总负债

６８

，

３９４．１３ ４６

，

３６７

，

０８ １６

，

９２９．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１

，

１０５．４４ １３

，

５９８．４３ １１

，

０７７．７２

②

简要利润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

，

９６３．８６ ３２

，

６６７．００ ４５．３０

利润总额

３

，

３３４．１３ １０

，

０７７．６９ －７３０．２１

净利润

２

，

５０１．８３ ７

，

６７６．７５ －７３０．２１

③

简要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１２

，

２９３．３７ １６

，

０１８．３０ －３

，

８８７．６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８

，

５２７．９１ －２５

，

３６２．０６ －１７

，

７３５．０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２６

，

７１７．８２ ９

，

２５７．９１ ２２

，

２５０．５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

，

８９６．５５ －８５．８７ ６２７．８０

（

５

）业务资质

安徽生化目前的主要业务为吡啶碱的生产和销售，公司所需经营许可的取得情况如下：

①

农药企业开办核准

公司过去只生产吡啶碱和双甘膦，其属于农药中间体，无需取得农药生产企业开办核准。

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吨草甘膦原药项目目前已处于在建过程中，未来将涉及农药生产，其所需的农药企业开办核准正在办理之

中。

②

《安全生产许可证》

安徽生化已持有安徽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核发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苏

ＷＨ

安许证字

Ａ０００６０

），许可范围为

１．６５

万吨

／

年吡啶、

０．８５

万吨

／

年

３－

甲吡啶、

０．０５

万吨

／

年

３

，

５－

二甲吡啶生产工艺系统，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

公司未来将涉及草甘膦的生产和销售，其所需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更新正在办理之中。

③

《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登记证》

公司过去只生产吡啶碱和双甘膦，不属于危险化学品，无需办理《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登记证》。

公司未来将涉及草甘膦的生产和销售，其所需《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登记证》正在办理之中。

④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公司目前正在办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⑤

农药三证

公司未来将涉及草甘膦的生产和销售，其所需的《农药登记证》和《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正在办理之中。

根据南一农集团出具的承诺函， 南一农集团承诺安徽生化将尽快办理吡啶碱和草甘膦生产和销售所需的相关政府许

可，包括但不限于《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登记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农

药登记证》和《农药定点生产企业证书》，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情况下，对于该等政府许可未及时办理完毕而可能对红太阳

股份造成的直接损失，南一农集团将承担全部责任。

３

、红太阳国际贸易

（

１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王小平

住所：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宝塔路

２６９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２５０００００２５３６

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２

）公司历史沿革

①

公司设立

红太阳国际贸易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 其中： 南京第一农药厂出资

４８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

９６％

，南京红太阳化学厂出资

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４％

。 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出资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苏华会验

【

２００２

】第

１２０

号验资报告。 公司设立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占注册资本比例

南京第一农药厂

４８０

现金

９６％

南京红太阳化学厂

２０

现金

４％

合计

５００

现金

１００％

②

股权转让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５

月，经股东会决议，鉴于南京红太阳化学厂系由南京第一农药厂（

２００６

年已更名为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

限公司）独资设立，其依法被注销后，所持有红太阳国际贸易

４％

的股权由南京第一农药厂承继。 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承继后持有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股权。

（

３

）主营业务

南京红太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农药化工品，肥料，种子和机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以自产产品为主，外购

产品为辅。 公司目前已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关系，并取得多个国外产品登记证，已经建立起了全球营销网

络。

（

４

）近两年一期简要财务数据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利安达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６６

号《审计报告》，红太阳国际贸易最近两年一

期的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①

简要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３／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９

，

５１９．４６ ２

，

７４９．５２ ２

，

９４４．０３

总负债

８

，

６７０．８０ １

，

９１９．７０ １

，

４８４．４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４８．６６ ８２９．８２ １

，

４５９．５４

②

简要利润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营业收入

３

，

７００．０１ ５

，

３５２．１５ ４

，

６７１．６８

利润总额

２５．６９ ２２８．８０ １３８．６７

净利润

１８．８３ １７．０３ ９２．１０

③

简要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２

，

４１６．６２ １１４．００ ８５．８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０．００ －３．５７ －５．９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０．４７ －９６．４８ 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

，

４１６．１５ １３．９６ ７９．８６

（

５

）业务资质情况

红太阳国际贸易目前从事的主要业务为百草枯、敌草快等农药的出口，公司所需经营许可的取得情况如下：

红太阳国际贸易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已经取得了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农药出口所需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在办理之中，高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

日出具了苏宁安经

（乙）字第

０５０１３１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乙种）受理申请通知书》。

（二）标的资产评估结果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

估基准日，标的资产调整后账面价值为

７４

，

０７４．９５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０８

，

３９３．３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３４

，

３１８．４０

万元，评估增值

率为

１８１．３３％

。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评估方法

１

南京生化

５５

，

５７４．９５ ９７

，

９９８．９３ ４２

，

４２３．９８ ７６．３４％

收益法

２

安徽生化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９

，

３６１．０８ ９１

，

３６１．０８ ５０７．５６％

收益法

３

红太阳国际贸

易

５００．００ １

，

０３３．３４ ５３３．３４ １０６．６７％

成本法

合计

７４

，

０７４．９５ ２０８

，

３９３．３５ １３４

，

３１８．４０ １８１．３３％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１

、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的种类、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

３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发行股份价格为定价基准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９．２８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计算方式为：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本

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发行价格的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Ｐ

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Ｋ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Ａ

，每股派

息为

Ｄ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Ｐ

１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息：

Ｐ

１

＝Ｐ

０

-Ｄ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

１

＝Ｐ

０

／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

１

＝

（

Ｐ

０

＋Ａ＊Ｋ

）

／

（

１＋Ｋ

）

除权、除息同时进行：

Ｐ１＝

（

Ｐ

０

-Ｄ＋Ａ＊Ｋ

）

／

（

１＋Ｋ＋Ｎ

）

４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２４

，

５６１

，

８０２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４９％

。

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南一农集团， 南一农集团以其拥有的南京生化、 安徽生化、 红太阳国际贸易等三家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６

、特定对象限售期

公司本次向南一农集团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四）《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主要内容

１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

１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８

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标的资产为南一农集团所持安徽生化

１００％

的股权、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的股权和南京生化

１００％

的股权。

标的资产评估值

２０８

，

３９３．３５

万元。

（

２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即

９．２８

元

／

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红太阳股份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办法以红太阳股份相关的股东大会

决议为准。

（

３

）根据本次认购资产的价格，红太阳股份就购买标的资产向南一农集团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２

，

４５６．１８

万股（股份股数以

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股数为准）。

２

、支付方式

红太阳股份向南一农集团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购买目标资产；南一农集团以其合法拥有的标的资产全额认购发行股

份。

３

、资产交割安排

（

１

）资产交割的内容

标的资产应于《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完成交割，包括：

①

安徽生化、南京生化、红太阳国际贸易在原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完毕股东变更手续；

②

红太阳股份已向南一农集团发行购买标的资产的股票， 且新发行的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

至南一农集团名下。

（

２

）过渡期的权利限制

自《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签署之日至完成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未经红太阳股份事先书面同意，

南一农集团不得就标的资产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且应通过采取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的措施，保证标的资

产相关公司在过渡期内不进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

４

、交易标的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产生的利润无论为正负数，该利润所形成的资产和负债均由红太阳股份承担。

５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完成后， 南一农集团与红太阳股份现有股东共同享有本次发行前红太阳股份的滚存未分配利

润。

６

、债权债务及人员安排

鉴于标的资产为股权：

（

１

）标的股权所在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身份不因此次交易所改变，因此股权所在公司仍将独立承担与标的资产有关的

债权债务；

（

２

）对于标的公司为南一农集团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等债务，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是否继续为南一农集团及其关

联方提供担保，如决议在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红太阳股份名下之前红太阳股份不再为南一农集团提供担保的，南一农集团

及其关联方应承诺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在红太阳股份指定日期之前全部解除；

（

３

）标的股权所在公司仍将独立、完整地履行其与员工的劳动合同，不因本协议项下之交易产生人员安排问题。

７

、协议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协议， 须经红太阳股份和南一农集团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正式授权代表签署并分别加盖各自公

章，且以下条件全部成就后生效：

（

１

）红太阳股份股东大会根据其《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批准协议所涉及的资产购买及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

２

）红太阳股份股东大会根据其《公司章程》、《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审议并同意南一农集团免于发出要约收购；

（

３

）红太阳股份因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引致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改变，已取得国务院及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部门的批准；

（

４

）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本协议所涉及的资产购买及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

５

）中国证监会批准豁免南一农集团因本协议项下之交易所触发的向红太阳股份全体股东发出要约收购之义务。

８

、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

１

）本协议经红太阳股份和南一农集团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变更或者解除；

（

２

）任何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他方均有权书面通知其解除本协议而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①

任何一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声明和保证有虚假、误导或重大遗漏；

②

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条款，损害其他方利益。

（五）《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１

、保证责任和补偿义务

（

１

）保证责任

南一农集团向红太阳股份保证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的三年内，对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实现合计净利润不低于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两家公

司对应年度的合计净利润承担保证责任。

（

２

）补偿义务

在保证期限内，如果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实际合计盈利小于承诺的合计净利润，则南一农集团负责向红太阳股份补偿净

利润差额。 净利润差额的计算公式为：承诺合计净利润

－

实际合计盈利。

２

、实际合计盈利的确定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 红太阳股份将直接持有南京生化

１００％

股权、 安徽生化

１００％

股权和红太阳国际贸易

１００％

的股

权。

自本次交易完成后，红太阳股份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红太阳股份持有的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在前一年度实际合计盈利与南一农集团所承诺的合计净利润的

差异情况进行单独披露，并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在保证期限内，若南京生化、安徽生化某年度的实际合计盈利大于或等于承诺合计净利润，则南一农集团无需向红太阳

股份进行补偿。

３

、补偿的实施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届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南京生化、安徽生化某年度的实际合计盈利小于预测

合计净利润，则红太阳股份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５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南一农集团南京生化、安徽生化实际

每年合计盈利小于所承诺合计净利润的事实，并要求南一农集团补偿净利润差额。

南一农集团应在红太阳股份当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

３０

日内，就不足部分以现金方式全额一次性补偿红太阳股份。

南一农集团唯一股东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补偿义务。

同时，杨寿海先生承诺对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上述连带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４

、协议生效

《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为红太阳股份、南一农集团签署的主协议（《附生效条件

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 本协议自南一农集团和红太阳股份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正式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

章之日起，且在主协议约定的全部生效条件成就后生效。

二、本次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概况

中文名称：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南京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ＮＡＮＪＩＮＧＲＥＤＳＵＮＣＯ．

，

ＬＴＤ

公司

Ａ

股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

Ａ

股简称：红太阳

公司

Ａ

股代码：

０００５２５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５

日

上市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公司注册资本：

２８０

，

２３８

，

８４２

元

公司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东风路

８

号

经营范围：农药（凭许可证经营）、三药中间体及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咨询和服务；化肥经营；投资管理及咨

询；农药产品包装的生产、销售（凭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企业定点证书核定的范围经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７８０

税务登记号码：苏国税宁字

３２０１２５１３４９００９２８

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寿海

公司董事会秘书：夏曙

２

、公司历史沿革

公司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公司前身南京造漆厂创建于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经宁体改字（

９２

）

０３６

号文批准进行股份制改组，南京造漆厂名称

变更为南京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审字 （

１９９３

）

４３

号文复审通过， 南京天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简称“宁天龙”，股票代码“

０５２５

”。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南京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１９９３

年度股利分配方案，按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送股，送股总数

为

１１３０．８３

万股，总股本增加至

６７８４．９８

万股。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南京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１９９４

年度股利分配方案，按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送股，不另派发

现金，送红股后总股本增至

７４６３．４８

万股。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南京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１９９６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０．７

股红股、转增

股本

０．３

股，总股本增至

８２０９．８３

万股。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南京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１９９７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１．５５

股红股、转增

股本

０．４５

股，总股本增至

９８５１．７９

万股。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南京天龙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１９９８

年度分红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１．４

股红股、转增股本

１．１

股，总股本增至

１２３１４．７４

万股。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经

１９９９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南京天龙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同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股票简称由“宁天龙”变更为“红太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公司实施

１９９９

年度送股方案为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股，总股本增至

１４

，

７７７．６９

万股。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０

］

１３８

号”文核准，公司以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１４７

，

７７６

，

８６０

股为基数实施配股，每

１０

股配

２．５

股，配股价格

１２．６８

元人民币。 本次共计可配售

３６

，

９４４

，

２１５

股，实际配售

１７

，

０６９

，

５１８

股，其中募集法人股股东书面承诺放弃配股权，国有股股东以现金认购所承诺的

１

，

８４５

，

２９９

股，社会公众股可认购

１５

，

２２４

，

２１９

股，实际认购

１４

，

７７４

，

４３１

股。 完成配股后，总股本增至

１６４

，

８４６

，

３７８

股。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０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２００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６４

，

８４６

，

３７８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每

１０

股送

１．５

股红股、转增

５．５

股，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８０

，

２３８

，

８４２

股。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实施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全体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由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

３．４

股股票的对价安排，非流通

股股东共需送出公司股票

４３

，

９９８

，

０００

股， 公司控股股东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安排对价

４３

，

９９８

，

０００

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完成后，公司股份结构发生变化。

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总股本未发生过任何变化。

３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及财务数据

（

１

）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农药、三药中间体及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技术咨询和服务；化肥经营；投资管理及咨询；农药产

品包装物的生产、销售。 公司是国家农药行业重点骨干企业之一，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高效、低毒、

低残留、环保型的第三代仿生性拟除虫菊酯类和第四代杂环化合物类杀虫剂。

（

２

）财务状况

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及

２００８

年的财务报表已经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６

为南京永华）审计，均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①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３１４

，

３５６．７６ ２７７

，

９６０．４１ ２３３

，

２８９．０７

总负债

２３７

，

７７７．２３ ２０３

，

０８５．３５ １６１

，

００１．８９

股东权益

７６

，

５７９．５３ ７４

，

８７５．０７ ７２

，

２８７．１８

②

简要合并利润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营业收入

３４９

，

８６５．１１ ３２８

，

５０７．５４ ２８２

，

７３８．９６

利润总额

５

，

３３９．９４ ６

，

６１０．５５ ６

，

７１９．４５

净利润

３

，

８０４．６７ ３

，

９２０．３２ ３

，

２６７．６７

③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

，

９６４．９６ ８

，

６０７．４８ ３

，

７３９．０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

，

８８２．５７ －１７

，

３９０．５３ －２３

，

４１１．９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

，

３６４．３４ ２９

，

４４１．５９ ８

，

２２２．８２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４

，

４８３．１９ ２０

，

６５８．５４ －１１

，

４５０．０４

④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６

年

每股收益（元）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２．２１ ２．２４ ２．２１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７ ３．００ ５．２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７ ２．９８ ５．３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全

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０２ ３．０４ ５．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０３ ３．０１ ５．３４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宝塔路

２６９－２７５

号

注册地：南京市高淳县淳溪镇宝塔路

２６９－２７５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８

，

９８８

，

８８８

元

法人代表：王红明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码：

３２０１２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８

税务登记证号：

３２０１２５１３５８３２００２

经营范围：农药；农药分装；危险化学品批发（以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农药中间体开发、制造；技术服务、开发；塑料制

品、包装材料制造；生态肥的生产、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２

、公司历史沿革

（

１

）南一农集团的前身—南京市高淳农药分装厂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５

日，高淳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同意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成立南京市高淳农药分装厂，为独立核算集体企业，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

２５

日在高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工商登记，取得编号为高工商字

００００９１５

号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

照的记载，南京市高淳农药分装厂的经济性质为集体，核算形式为独立。

（

２

）南京市高淳农药分装厂更名为南京市高淳县农药化工厂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２５

日，经高淳县计划经济委员会（

９０

）高政发（计经）字第

０８０

号文批准，南京市高淳农药分装厂更名为“南

京市高淳县农药化工厂”，性质为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隶属于县农业局领导。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５

日， 南京市高淳县农药化工厂在高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工商登记， 取得注册号为

１３５８３２０８

号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的记载，南京市高淳县农药化工厂的经济性质为集体，注册资金为

５４．４２

万元人民币。

根据高淳县农业局于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４

日出具的资金来源证明，南京市高淳县农药化工厂的注册资金中，县农业局以发展

粮食生产专用基金周转金投资

２．３９

万元，以上交管理费返回投入

６．４５

万元，以财产投资

２０．０９

万元，县税务局以

８９－９０

年减

免税款投入

１６．３７

万元，企业积累投入

９．１２

万元。

（

３

）高淳县农药化工厂更名为南京第一农药厂

经南京市计划委员会以宁计综字［

１９９１

］

８５６

号文和高淳县计划经济委员会（

９２

）高政（计经）字第

００２

号文批准，高淳县

农药化工厂更名为“南京第一农药厂”。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南京第一农药厂在高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注册号为

１３５８３２０８

号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该营业执照的记载，南京市高淳县农药化工厂的经济性质为集体，注册资金为

２３１．２１

万元。

根据南京市高淳县审计事务所于

１９９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出具的《企业注册资金审计公证书》，南京第一农药厂的资金来源与

申报注册资金完全相符。

（

４

）南京第一农药厂增资至

７０３

万元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１９

日，南京第一农药厂申请将其注册资金由

２３１．２１

万元变更为

７０３

万元。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南京市高淳县审计事务所出具了《企业注册资金审计公证书》，对本次注册资金变更予以审验。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高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南京第一农药厂核发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该营业执照，

南京第一农药厂的注册资金变更为

７０３

万元。

（

５

）南京第一农药厂增资至

１７９１

万元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南京第一农药厂申请将其注册资金由

７０３

万元变更为

１７９１

万元。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高淳县审计师事务

所出具了《验资报告》，对本次注册资本变更予以审验。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高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南京第一农药厂核发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

南京第一农药厂的注册资金变更为

１７９１

万元。

（

６

）南京第一农药厂增资至

３９２１

万元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１４

日，高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南京第一农药厂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该营业执照，南京第一

农药厂的注册资金变更为

３９２１

万元。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２３

日，高淳县审计事务所出具了《验资报告》（高审事验字［

１９９８

］

１１

号）并对本次注册资本变更予以审验。根

据该验资报告，截止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南京第一农药厂的实收资本为

３９２６．０８

万元。

（

７

）企业性质变更为国有

根据南京第一农药厂的工商存档文件，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

日，高淳县财政局下发了《关于同意南京第一农药厂变更登记的批

复》（高财企［

２００２

］

１０６

号），批准南京第一农药厂企业性质由集体性质变更为国有性质。

（

８

）改制为南京第一农药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高淳县企业改制领导小组下发《关于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方案的批复》（高企改［

２００３

］

０２

号）。 根据该文件，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改制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改制范围为南京第一农药厂及其全资、控股子企业；

第二阶段改制范围为红太阳集团及其全资、控股子企业。 第二阶段的改制方式是拟由第一阶段改制设立的“南京第一农业集

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即现南一农集团）受让红太阳集团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县国资产权。

根据红太阳集团的书面说明以及本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的核查，该批复下发前红太阳集团、南京第一农药厂与高淳县

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隶属关系如下：

根据高企改［

２００３

］

０２

号文，南京第一农药厂采取如下方式进行改制：由经营层直接或吸收战略投资者共同出资收购南

京第一农药厂及其全资、控股企业全部净资产，将南京第一农药厂改建为“南京第一农药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暂用名），

同时采取股权转让或企业改制方式，相应变更南京第一农药厂全资、控股企业出资人。

根据高企改［

２００３

］

０２

号文，南京第一农药厂及全资控股企业改制享有以下优惠政策：

①

同意在相关企业净资产（县国资公司权益）中提取资产（含土地）审计、评估、方案设计、企业变更等相关费用

１２３．２

万

元；

②

实施第一阶段企业改制，同意相关主体享受以下政策：

Ａ

：按县委、县政府高委发（

１９９９

）

５１

号《关于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工业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取企业净资产的

５％

奖

励给经营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不低于总额的

５０％

）；

Ｂ

：按县财政局高财工（

２００１

）

１８８

号《关于同意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以净资产奖励和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应享政策量

化为自然人股本的通知》，在企业资产中提取

５０５．４

万元，奖励给企业经营者及有突出贡献的人员；

Ｃ

：按县改制办（

２０００

）

３４

号《关于企业改制中土地使用权处置及管理的有关规定》，新企业以出让方式取得工业土地使用

权折让

３０％

；

Ｄ

：按照县属企业改制的有关规定，一次性买断企业净资产，按可供出售净资产折让

２０％

。

经以上调整，并经县国资部门审核，南京第一农药厂及全资、控股企业改制优惠合计

２０２４．８

万元。

③

第一阶段改制中以审计评估净资产扣减职工安置费、改制费用、政策优惠，受让人受让南京第一农药厂及其全资、控

股企业县国资产权实际出资额

１６１４．２２

万元。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苏华会审［

２００３

］第

２８８

号）。 根据该《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南京第一农药厂及各控股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０６

，

９７４

，

５５４．９１

元。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南京第一农药厂资产评估报告》（苏华会评报字［

２００３

］

１６８

号）。 根据该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南京第一农药厂及各控股子公司改制所涉及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的公平市场价值为

４７５０．０１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５．６０％

。

就上述评估报告，高淳县财政局下发了《关于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南京第一农药厂及其子公司企业改制资产评估

项目核准意见的批复》（高财国资［

２００３

］

４５９

号）。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高淳县人民政府下发《关于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要求转让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整

体改制中县国有产权的批复》（高政复［

２００３

］

２０

号）。根据该批复，县政府授权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县国

有产权转让方与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受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协议；县政府授权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作为县国有资产转让方在红太阳集团有限工商整体改制中与受让方签订县国有产权托管约定书。

根据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与高汕先生签署的《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国有产权

转让及国有产权托管约定书》，约定将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投资企业的全部国有产权及生产经营管理权进行托管，受托

主体为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和高汕共同成立的新企业。 根据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与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

司签署的《确认函》和红太阳集团出具的书面说明，在高政复［

２００３

］

２０

号文批准的改制方案的实施过程中，考虑到国家对改

制牵涉到上市公司管理的有关政策尚不十分明确，情况较为复杂，操作难度较大，因此该协议签署之后并未实际履行，南京

第一农药有限公司成立后，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也并未与其签署有关协议，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

限公司一直持续实际持有和控制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的国有产权，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根据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

集团总部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方案》等。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高汕以及鉴证方南京产权交易中心

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宁产交合同

２００４

第

０５３４

号）。 根据该合同的约定，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向江苏国星

投资有限公司和高汕转让南京第一农药厂及其附属企业的整体产权。南京第一农药厂及其附属企业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４

，

７５０．０７１２５

万元， 扣除提留职工安置等费用人民币

１

，

１１０．９８９１

万元及享受相关折让优惠

２

，

０２４．７９６６３９

万元后， 转让价格为

１

，

６１４．２２１３８６

万元。 其中， 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受让

９０％

股权， 出资

１４５２．７９９２４８

万元， 高汕受让

１０％

股权， 出资

１６１．４２２１３８

万元。自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和高汕全部交易价款到达鉴证方账户后，三方开始办理产权移交手续。在上述移

交手续办理完毕后，三方签订《产权移交书》，经鉴证方鉴证后生效。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高淳县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江苏国星投资有限公司、高汕签署了《产权移交书》，南京产

权交易中心在其上签章。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向高淳县改制领导小组上报《关于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有关问题的

请示》。根据该请示，按照高企改（

２００３

）

０２

号批复，南京第一农药厂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改制已基本完成，产权交易手续已办理

完毕，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请求确认政策优惠奖励给经营者部分的划分方案：奖励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杨寿海

４４５．７４

万

元，芮国华

２９７．１６

万元

1

(1

奖励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杨寿海
445.74

万元
，

芮国华
297.16

万元是指将南京第一农药厂
742.9

万元的
净资产分别奖励给杨寿海

445.74

万元
，

芮国华
297.16

万元
。

)

。 高淳县改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其上签章并以手写文字确认：政

策优惠奖励的具体分配由集团公司董事会自主决定。 根据日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的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根

据高企改（

２００３

）

０２

号批复，决议奖励集团公司法人代表杨寿海

４４５．７４

万元，芮国华

２９７．１６

万元。

杨寿海与芮国华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签署《转让协议》，杨寿海同意出让所享有的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奖励部分

４４５．７４

万元，芮国华同意受让，转让价款为

４４５．７４

万元

2

(

同
1 )

。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国星投资、芮国华和高汕签署《发起人协议》和《南京第一农药有限公司章程》，同意共同投资组建南

京第一农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一农有限”），南一农有限的注册资本为

６

，

８８０

万元，国星投资以现金出资

３

，

９４４

万元，以

净资产出资

１

，

９７４．１

万元，合计出资

５

，

９１８．１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８６．０２％

；芮国华以净资产出资

７４２．９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１０．８％

；

高汕以净资产出资

２１９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３．１８％

。

根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江苏华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苏华会验［

２００４

］

５－０６７

号），南一农有限

（筹）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

，

８８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南一农有限（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

人民币合计

６

，

８８０

万元，国星投资以货币资金

３

，

９４４

万元出资，以南京第一农药厂的净资产

１

，

９７４．１

万元出资，其中，改制购

产权

１

，

４５２．８

万元，改制一次性付款折让

５２１．３

万元；高汕以南京第一农药厂的净资产

２１９

万元出资，其中，改制购产权

１６１

万元，改制一次性付款折让

５８

万元；芮国华以经高淳县企业改制领导小组高企改（

２００３

）

０２

号批复奖励给企业经营层的南京

第一农药厂

７４２．９

万元净资产出资。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高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南一农有限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１２５１００００５６

），根据该

营业执照，南一农有限的注册资本为

６

，

８８０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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